永财农指〔2023〕7号
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的通知
财政局：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业奖补资金的通知》（湘财农指〔2023〕23号）精神，现下达你区2023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  万元（用于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）。该项指标列2023年支出功能科目“2130701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”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99其他支出”。

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使用计划由县级制定，奖补项目由县级选择、监管责任由县级承担。在确保全市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任务数量不减的前提下，市级财政部门可根据市辖区（非省直管县）的实际情况，对其资金与建设任务适当调整。各地要按照《财政部印发〈农村中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36号）等政策文件要求，加强财政奖补资金监管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：1.2023年中央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公益事

业奖补资金及任务分配表（非贫困县）

2.2023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
永州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1日

附件1

2023年中央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益

事业奖补资金及任务分配表（非贫困县）
	县市区/单位
	金额（万元）
	农村公益设施建设不少于（个）
	备注

	市本级及所辖区小计
	455 
	24 
	

	零陵区
	236 
	12 
	

	冷水滩区
	152 
	8 
	

	金洞管理区
	51 
	3 
	

	回龙圩管理区
	16 
	1 
	


、

附件2
	2023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
	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

	省级主管部门
	湖南省财政厅
	省级共管部门
	湖南省委组织部等

	年度目标
	1.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。
2.建设一批美丽乡村。 
3.开展“五好两宜”和美乡村试点试验。
4.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。
5.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质量指标
	建立健全美丽乡村建设台账、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台账
	2个

	
	
	
	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
	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农村综合改革材料报送及时性
	100%

	
	
	
	年度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任务
	基本完成

	
	
	
	构建更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，年度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任务
	基本完成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地区乡村治理能力
	有所提升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人居环境
	有效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
	基本建立

	
	
	
	通过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探索的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并加以推广
	≥2项

	
	
	
	通过“五好两宜”和美乡村试点试验探索和美乡村建设有效机制并加以推广
	≥2项

	
	
	
	通过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探索的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机制创新模式并加以推广
	≥2项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	项目区农民满意度
	≥90%

	
	
	
	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
	≥90%





